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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改善台灣中小學教科書從統編本、民編本

，再到統編本與民編本併行所產生的問題。建議行政部門應檢討

修正課程綱要不合宜之處，加強教科書編輯、審查、選用合理有

效之運作，並且採取前瞻積極的改善做法，以逐步落實教科書多

元化的理想。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教育部在一九九六年起逐年且全面開放國小教科書為審定制，二○○二年起逐年開放國中

教科書為民編本審定制。至此，政府開放民間出版業者參與國中小教科書編輯出版以因應

台灣民主社會未來發展的趨勢，並且施行教科書一綱多本的課程改革政策，希望打破一元

化思想和國家意識形態的箝制，透過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提升教科書編撰的品質和後續

研究發展的水準。 

二、然而，目前中小學教科書開放由民間業者自行編輯，在通過國家審定後，由學校自由選用

版本的狀況，在實施多年後，仍有許多問題存在。為實現教科書多元化的理想，提出未來

台灣中小學教科書的前瞻作為如下：首先，課程元素之間的邏輯關係必須連接明確：無論

是教師自編教材或是教科書出版商都必須了解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重要理念，理解慎思課

程綱要的意涵，使得課程綱要─教材架構─能力指標─教學內容─評量之間有緊密連貫的

邏輯關係。透過教科書課程元素之間的連貫適足以填補課程理念和課程現象的缺口與橋接

其間的落差，進一步促成課程改革的永續發展與進步。 

三、其次，教科書應兼顧知識與心理組織，並以教科書發展取代教科書編輯：為了有效改善現

行審定版教科書的缺失，未來應重視教科書課程組織，加強課程內容縱向銜接和學習領域

的橫向統整。同時要考慮適合學生的心理認知結構，合乎課程組織的繼續性與順序性，以

及教學方法的有效配合。同時教育部應提供優良教學教案範例給教科書出版商以及教師參

考。或與學術界和民間出版業者合作針對課程改革的趨勢、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理原則、

國內外教科書發展的模式和未來趨勢、教科書內涵要素以及優良教科書的特質進行教科書

發展的長期研究，進一步詳細討論並且明確規劃研發各學習領域教科書單元內容的教材教

法以及預定達成的學習目標，以減少錯誤、降低爭議。第三，政府編本與民間編本並行發

展：臺灣教科書政策從一九八一年以前的國定制部編本，在一九八七年政治解嚴之後因應

政治民主化和教育自由化的潮流趨勢，二○○二年全面開放的審定制民編本，二○○三年

又修正政策為部編本和民編本並行制，未來仍宜並行發展。 

四、再者，應提倡教科書借閱循環風氣並發展教科書客製化和 E 化：臺灣教科書未來可能的發

展方向是借閱循環制度，初期可能從藝術與人文、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生活等學習領

域的教科書開始試行。發展教科書客製化則是指教科書使用者可以依據實際教育、課程需

求，自行選擇、增刪通過審核的既有教科書內容，而不至受限於死板且制式的教科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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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價格。另外，臺灣中小學生普遍面臨教科書課本和課外參考書過多過重等問題，導致書

包重量過重嚴重影響青少年的成長發育，因此在可見的未來，推行 E 化教科書是減輕學生

書包負擔的途徑之一。電子白板、電子課本、電子書包、網路學習、線上測驗、電子教學

資源庫以及電子教材資料庫會被大量使用。最後，要強化教科書評鑑和選擇的專業化：各

中小學應辦理教科書評鑑標準的研習，讓教師獲得各學習領域課程銜接和課程統整的相關

知能，並且瞭解教科書顯著課程和潛在課程對於兒童思考和人格形成的深遠影響。以發展

出適合自己學校的教科書評鑑標準，並且與時俱進隨時調整修正。 

（十）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長照法完成立法，對於 76 萬需要長期照顧

的失能、失智者，以及 220 萬相關親人，帶來美好的希望。然而

，新法通過後並未馬上生效，為了提供資源整合等緩衝期，新法

自公布後二年才施行，且推動長照最重要的 120 億元長照基金，

也由政府分 5 年編列。另外，尚需完成長照資源發展之獎助、長

照機構法人之設立標準及現有長照機構之改制銜接等相關法令，

這些子法的訂定，勢將影響到某些既得利益者，例如依據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條例設置的榮民之家，除非將來長照機構改制銜接

之後，能得到不少於現在的照護資源，否則榮民之家受照護者的

親人勢必不願配合。因此，要求長照法的子法訂定、現有長照機

構之改制銜接、基金財源的充足籌集等，政府都必須妥善且有效

率地積極規劃和落實辦理。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長期照顧服務法」（長照法）最早於 2010 年由原衛生署呈行政院審議再送立法院，迄今

歷經四年半時間，終於在上周五表決通過，內容由原先的七章 55 條擴增為七章 66 條，其

中長期未獲共識之第 15 條「基金財源」，最後經由表決方式終獲定案。就執政黨而言，算

是繼「公司法」加薪條款及「勞動基準法」周休二日修正案過關後，再下一城，對於累積

明年初大選的「政績資本」應該有所幫助；相對於前述公司法與勞基法的修訂，長照法的

立法對於人民應該更為有感。雖然表面上只影響約 76 萬名需要長期照顧的失能、失智者，

但事實上這 76 萬人代表 76 萬個忍受長期煎熬的家庭，以 2011 年人口普查資料為準，每個

家庭住戶平均人數為 2.9 人，則受影響人數應達 220 萬人以上，約佔全台人口總數的十分之

一。 

二、長照法會被延宕長達四年半時間，最主要原因在於第 15 條「基金財源」條文，原先規劃五

年 90 億元的長照基金來源，藍綠見解大不相同。民進黨團認為 90 億元根本無法支應長照

開支，批評國民黨的主張只是虛晃一招，因此提出加徵 10%遺產稅、贈與稅及加徵 0.5%的


